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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第第第 3 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新北市淡水區樹興里活動中心(新北市淡水區糞箕湖 25 號) 

主席：詹副處長德樞代                                            記錄：林計妙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摘要 

一、立法委員吳育昇淡水服務處張立勳秘書： 

(一)我感覺國家公園這次是相當有誠意，尤其是糞箕湖這部分一定要劃出去，內政

部的部分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二)國家公園當初成立時，將很多的私人農地劃入範圍內，導致很多農地無法耕作，

農民生活陷入困境，是否有休耕補助?或其他措施?也請管理處能提出說明。 

書面意見：101.03.13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休耕補助。 

建議理由：自劃入國家公園後無法耕作之損害應予補償，協助里民申請。 

建議地點：全區。 

二、新北市議員蔡錦賢服務處張文陞助理： 

希望陽明山國家公園淡水區範圍劃出之提案是正式的，當初規劃之專家學者沒有

考量實地狀況，故要落實、讓提案通過。 

書面意見：101.03.13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陽明山國家公園處在淡水區水源里、樹興里，範圍內影響甚鉅，建請

該兩里全部劃出。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管三、管四土地規定可以作農業使用，休耕補助的權責在

農業主管機關，可以請公所協助申請；如果屬於特別景觀區較嚴格管制的土地，

則可以向管理處申請價購。 

四、新北市淡水區水源里徐榮樹里長 

(一)國家公園範圍劃那麼大，既然沒有能力管，也毫無建設，就讓我們劃出去，不

能讓我們要修也不能修，要補也不能補，連耕作也受限制，簡直沒辦法生存，

尤其是楓樹湖社區，要保護的生態很少，沒必要劃入。 

(二)人民陳情書已經送到管理處了，希望一定要幫我們呈上去作為佐證資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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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已經表達這麼多年了，過去的一通、二通都表達過，但最後都是在中央被

擋下來，讓人民一再失望。導致最後許多提案都不了了之，希望管理處這次能

拿出魄力，不要再讓我們失望。 

書面意見：101.03.13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照前所提意見，退出，方便兩方。 

建議理由：楓樹湖要保護的生態很少。 

五、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這次通盤檢討管理處是站在大家的立場，將調整的條件寫清楚並把功課做好。今

天說明會請針對通盤檢討內容發言，個案性質則於會後再與各位說明。 

六、新北市淡水區樹興里許秋芳里長 

(一)管理處這次修正的內容我們原則上是滿意，但過去這 30 年來我們已經歷經一

通、二通，所有陳情的意見最後都沒通過，這次到了第三通，雖然管理處誠意

很好有作比較大幅度的讓步，但最後是否能成功通過，希望管理處跟我們居民

一起打拼。 

(二)這次我們彙整了兩三百位里民寫的陳情書，現在正式提交給管理處，做為佐證

資料，希望中央內政部也能聽到樹興里人民的心聲。 

(三)興福寮、糞箕湖、賓士園、白石腳等舊有聚落在國家公園成立前早已經形成，

加上現有聚落道路柏油、路面駁坎、水泥牆、房舍磚瓦等均已無實質保護作用，

且國家公園成立至今已三十幾年，當地居民一再反映舊有房舍劃出國家公園外，

而這次管理處也有從善如流進行範圍調整，大家都很滿意，大家就鼓掌通過。

如果最後還是沒通過，人民一定會組成聯合陣線向中央抗爭。 

(四)本里許多舊有房舍早在建築法還沒立法前就已存在了，都沒有建築執照，加上

社區土地多為共有持分，實難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提不出能符合管理處所需

申請房舍修繕之證明，建請管理處能個案處理，讓舊有房舍修繕獲得解套。 

書面意見：101.03.13 新北市淡水區樹興里辦公處等 174 人陳情書 

主旨： 1.興福寮、糞箕湖、賓士園、白石腳舊有房舍劃出國家公園外。 

       2.簡易申請舊有房舍修繕。 

1.興福寮、糞箕湖、賓士園、白石腳舊有房舍劃出國家公園外。 

說明： 一、本里園區內舊有聚落房舍早在國家公園未成立前就已形成。 

二、現有聚落道路柏油、路面駁坎、水泥牆、房舍磚瓦等均已無實質保

護作用。 

三、園區成立至今已三十幾年，當地居民一再反映舊有房舍劃出國家公

園外  建請  貴處是否能從善如流。 

2.簡易申請舊有房舍修繕。 

說明： 一、本里舊有房舍早在建築法規未制法前就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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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舊房舍 100%多沒有執照。 

三、社區土地大多為共有持分，實難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四、提不出能符合管理處所需申請房舍修繕之證明。 

五、建請  貴處是否能個案處理。 

七、林敏雄先生： 

這些內政部的學者是坐在車上看，哪能真正了解農民耕作和生活需求，這些學者

能來這裡跟我們坐下來討論或讓我們親自去跟他們說明。 

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這次通盤檢討所提的草案就是管理處確定要這樣提案的內容，5、6 月將會送內政

部審查，如果大家都認同，推動會較順利。 

九、汪文波先生： 

糞箕湖、興福寮、賓士園等聚落，這次管理處真的把我們劃出去，我們很感動，

給管理處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你們有人民做後盾，絕對不要欺騙我們，拿出魄

力去推動，如果有問題，我們組成聯合陣線去抗爭。 

十、許火源先生： 

(一)對管理處的期待已經經歷了好幾個世代，我們真的希望這次能夠通過，不要再

讓我們失望，我們已經沒有辦法等待了。 

(二)這土地是我們買的，被劃入國家公園後，想賣也賣不出去，基本的生活都困難，

難道這是合理的嗎？我們的生存權何在？真的很可憐。 

十一、民眾 1： 

希望可以派代表參加，而不是只有學者專家的建議。 

十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大家可以推派代表參加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之審議會議，屆時管理處會通知

里長，再請里長推派代表。 

十三、張聰吉先生： 

建議管理處可以仿照臺電方式，讓我們派代表去跟中央做說明，面對面溝通，參

與這次提案過程。 

書面意見：101.03.13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興福寮已計劃出。 

2.興福寮 2-1、8-1 等地號，無法劃出國家公園，應變管三。 

建議理由： 

1.1.地號全數列出。 

1.2.內部審議委員會希望一此代表參加。 

1.3.行政院如有任何意見是否可代表知並如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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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興福寮上方有向天池湖，若下大雨時，可能有土石流，上次沖走 4 位人命，

開放建議土地平坦，讓居民農舍建議於此，亦作休閒農業 

十四、張讚田先生： 

(一)建議將楓樹湖之私有地退出園區，因為目前該區域在推金花石蒜，而國家公園

侵占私人土地太久，應予以補償。 

(二)國家公園把地徵收去後也沒有做任何事，任由它荒廢，許多公有地也都沒有造

林，若沒有能力做，我們可以來幫忙，地球是全民的，我們都有權利來保護它，

並不是要賺國家公園的錢。 

十五、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一)本次通盤檢討針對範圍調整是以有房屋座落之土地為前提，範圍調整應有條件，

避免因涉及太多議題，而無法解決實際迫切需要的問題。 

(二)國家公園範圍內之私有土地仍可以繼續作農業使用，並非全部無法使用。 

十六、黃四正先生： 

(一)民國 70 幾年部分土地徵收價格為 1 坪 1萬 6，現在卻只有 6000 多，請問國家

公園的徵收地價為何年年降低，地價豈有越來越低的道理。且徵收的進度也很

緩慢，這樣侵占人民的土地，又賤價買去真的很不人道。 

(二)徵收去的農地不耕作也沒造林，任由它長蘆葦，這樣是對的嗎？損害我們的權

利，對土地也毫無利用。 

書面意見：101.03.13 建議意見表 

建議內容： 

1.徵收地價為何年年降低？ 

2.徵收去的農地不耕作也不造林，任由其荒廢。 

十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公告地價係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依據交易情形所訂的價格，可以麻煩議員了解

市政府之規定。而土地徵收的價格係依照公告地價為計算基準，如新北市有調整，

將會依調整的價格計算。 

十八、新北市淡水區樹興里許秋芳里長： 

公告地價的訂定據了解應該與地政有關，因為無買賣交易，所以公告地價降低。 

十九、立法委員吳育昇淡水服務處張立勳秘書： 

有關民眾的意見，會向委員報告。 

二十、新北市議員蔡錦賢： 

(一)國家公園一年編列多少徵收土地的預算？ 

(二)有關公告地價的意見，會協助爭取調高。 

二十一、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國家公園管理處一整年的預算差不多僅有 3 億元，行政院於編列各機關預算有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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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順序，近年因風災多，故較多預算用於災害防治相關工作。 

二十二、張聰吉先生： 

考量政府財政困難，牽涉到私有權利的部分，可以利用容積移轉的方式，如果國

家公園不需要那麼大，就將不需要的土地劃出範圍。 

二十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詹德樞副處長： 

容積移轉涉及立法、相關單位之協調工作，管理處會來研究可行性。 

二十四、廖榮葵先生： 

對於劃出國家公園的提案，民眾抱有很大的希望，管理處這次通盤檢討很有誠意，

拜託立委協助推動。 

二十五、施雅菊女士： 

賓士園劃入國家公園已有 30年，房屋皆無法修繕，希望可以給確定劃出之時間。 

二十六、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詹德樞副處長： 

管理處會儘快將草案報內政部審查，核准後就可以實施。 

二十七、新北市議員蔡錦賢： 

國家公園範圍內之住屋要修繕都不行，建議回歸市政府，將私有地還給人民，否

則徵收。 

二十八、新北市淡水區樹興里許秋芳里長： 

請議員協助地方提高地價。 

二十九、新北市議員蔡錦賢： 

將協助提案，將下降之地價補回。 

三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詹德樞副處長：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通盤檢討的部分，將納入人陳案件，後續將會連

同草案送內政部審議。 
肆、結論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通盤檢討的部分，將納入人陳案件，後續將會連同草

案送內政部審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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